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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督查等。 

第五条 教育培训部下设机构创新教育中心，具体负责项目

的组织与实施，包括招生宣传、师资聘请、教学管理、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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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以先研院名义举办的各类教育培训项目，对外招

生宣传材料须经教育培训部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内容应真实、

清楚、准确、合法，符合先研院有关政策规定，与提交审批内容

一致，不得虚假宣传或者误导社会公众。合作项目的招生宣传活

动须由举办单位与合作单位共同进行,合作单位无权单独进行招

生宣传。禁止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招生宣传。 

第十三条 教育培训部对各类教育培训项目按照项目周期、

招生对象、举办方式等实施分类管理，并制定相应的准入条件和

收入分配政策。 

第十四条 教育培训项目中涉及先研院培训场地、设施等配

套资源的，应严格遵守先研院相关规定，按要求进行申请与使用。 

第五章 质量督查 

第十五条 按照学校及先研院相关规定，教育培训部制定相

关规章制度，规范教育培训项目管理流程、严格师资遴选，对培

训项目实施质量进行调查评估。 

第十六条 建立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的咨询、投诉和举报渠

道，由先研院党委纪检部门负责教育培训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纪检

监督工作，及时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第十七条 加强对院外合作单位的规范管理，慎重选择合作

单位，并建立合作单位准入与考核机制。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八条 教育培训项目收费，依据市场化原则，由创新教

育中心负责洽谈与确定，并按照有关规定报物价部门备案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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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不得擅自设立培训项目、扩大培训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九条 以先研院名义开展的教育培训项目收入，须遵守

先研院有关规定，由先研院财务部统一收取和结算，不得由合作

单位代收代交。教育培训部有责任和义务监督、保证合作单位不

另收取培训项目之外的费用。 

第七章 证书管理 

第二十条 学员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教学环节，达到

考核、结业要求，可以获得结业证明。结业证明由学校非学历教

育中心统一印制和编写，先研院教育培训部根据项目需求申领。

结业证明领用严格落实登记程序。 

第二十一条 结业证明丢失不补，可由学校非学历教育中心

出具相应证明书，证明书与原结业证明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育培训部负责解释。办法中规定条

款如有与学校非学历教育相关管理规定相悖的，均以学校管理规

定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经先研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自发布

之日起新增的非学历教育项目按本办法执行，原《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非学历教育培训管理办法（试行）》（院字

〔2021〕42号）同时废止。  

 

 

 



- 6 - 
 

 

 

 

 

 

 

 

 

 

 

 

 

 

 

 

 

 

 

 

 

 

 

综合管理部                                 2021年 11月 26日印发 

  


